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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项目基本情况及自评结论

（一）项目基本情况

根据粤财教[2017]451 号《关于提前下达 2018 年农村中

小学校舍维修改造长效机制省财政补助资金的通知》文件精

神，省财政下达我县 2018 年农村中小学校舍维修改造长效

机制省财政补助资金 95 万元，县财政需按 1:1 的比例进行

配套，县配套资金 95 万元，两项合计 190 万元。经县财政

局、教育局协商并报请县政府，决定将该项补助资金分配给

仁化县董塘中学等 8 所学校的校舍维修改造项目（详见方案

明细表），并成立专项资金管理和使用工作小组，保障项目

落地和资金使用规范。

（二）项目实施主要内容及实施程序

我县农村中小学校舍维修改造长效机制省财政补助县

配套资金符合规范化要求，资金管理和费用支出严格按制度

执行，将资金分配到我县董塘中学等 8 所学校的校舍维修改

造项目，资金使用按工程进度支出。同时对项目采取定期或

不定期的监督和督促（现场检查），确保项目实施规范。

（三）项目自评情况

我县对照县级财政支出项目绩效自评各项指标，自

查自评，通过自查目标设置的完整性、资金管理、事项

管理、经济性、效率性、效果性、公众满意度等指标进

行自评，等级为优。

二、绩效表现

（一）资金使用绩效。

根据我县农村中小学校舍维修改造长效机制省财政补



助县配套资金使用要求，专项用于我县董塘中学等 8 所学校

的校舍维修改造项目（详见方案明细表），分配有资金的中

小学校将资金细化安排到具体的项目中，专款专用，切实提

高了资金使用效益，进一步改善和提高学校办学水平。

（二）存在问题。针对短板指标分析项目资金使用存在

的问题和原因

目前，我县当年的县本级预算资金使用期限为一年，在

实际操作中，工程项目（10 万元及以上）竣工验收后，需做

结算再委托第三方审核后送县财政备案，完成后再申请直接

支付，时间较长，工程尾款不能及时在当年支出，导致当年

相应的县本级预算资金不能及时支付而被县财政收回，大大

降低了县本级预算资金的使用实效。

三、改进意见

建议年初安排的县本级预算资金因工程项目竣工验收

完但结算审核备案未完成，造成当年无法按实施方案及时支

付完毕，结转到下一年度继续使用，确保工程尾款顺利支付。

在县财政大力支持下，我局将继续加大统筹我县农村中

小学校舍维修改造长效机制县配套资金，将有限的资金用在

最迫切的项目，切实保障我县中小学校舍安全。今后，希望

县财政继续对我县教育在资金上给予大力支持，我局将加强

专项资金的规范管理和监督使用，充分发挥专项资金的最大

绩效，确保教育蒸蒸日上，办群众满意的教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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